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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NFT数字藏品的出现催生了NFT交易平台。从NFT交易的运行过程可以识别出NFT交易平台的性质属于电

子商务平台。与淘宝、京东的电商平台类似，为藏品爱好者提供数字藏品交易服务。根据NFT交易平台

的交易模式中卖方入驻方式的不同，可以将NFT交易平台分为注册制、申请制、邀请制。NFT交易平台在

电子商务法视野下的注意义务会随着交易过程和平台属性而发生改变。NFT交易平台在上链前，技术服

务者只要在上链前对作品进行形式审查，符合合法性要求即可；技术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服务提供者兼具

的交易平台应当在上链前对作品的合法性作出实质审查，即审查作品是否存在著作权属争议、商家是否

提供了授权说明等情况。NFT交易平台在上链后的注意义务为平台在接收到著作权权利人的合格通知后，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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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NFT digital collections has given rise to the NFT trading platform. The nature of 
the NFT trading platform can be recognized as an e-commerce platform from the ope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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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FT trading. Similar to the e-commerce platforms of Taobao and Jingdong, it provides digital col-
lection trading services for collection enthusias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ays of seller’s entry 
in the transaction mode of NFT trading platform, NFT trading platfor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regis-
tr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system and invitation system. The duty of care of NFT trading platform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e-commerce law will be changed with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and the platform 
attributes. Before the uploading of the NFT trading platform, the technical service provider only needs 
to carry out a formal review of the works before uploading,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legality require-
ments. The NFT trading platform should make a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of the legality of the work 
before uploading, i.e.,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a dispute over copyright ownership of the work, 
and whether the merchant has provided an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etc. The duty of care of the NFT 
trading platform after uploading is for the platform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in a timely manner 
after it receives the qualified notification from the copyright right 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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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藏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展现人类的社会生活，数字藏品交易市场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但

是交易市场的繁荣引发了著作权风险和权利纠纷案件层出不穷。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证 NFT 交

易的运行过程；第二部分论证 NFT 交易平台的性质；第三部分分析 NFT 交易平台的注意义务。本文立

足于 NFT 交易平台的运行过程，将 NFT 交易平台定位为电子商务平台，并根据交易模式的不同将该交

易平台分类为注册制、申请制和邀请制三种类型，通过对不同交易平台交易模式的研究，论证不同交易

模式下交易平台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通过赋予 NFT 交易平台不同的注意义务以期实现 NFT 交易市场

的安全与稳定，促进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2. NFT 交易的运作过程 

NFT 交易的运作过程包括铸造、上链、出售等环节[1]。首先，著作权人或者是其授权者将作品上传

至 NFT 交易平台的服务器，填写作品名称、权属情况、发行量、出售价格等相关信息，并向 NFT 交易平

台支付相应服务费。其次，NFT 交易平台根据著作权人或其授权主体的请求，开启底层区块链中的智能

合约铸造程序，通过执行铸造指令，在相应区块链上完成 NFT 数字作品的铸造，同时形成独一无二的通

证编码。在完成初始 NFT 的铸造后，需要通过添加元数据赋予其事实上的交易价值[2]。第三，NFT 数字

藏品完成后，NFT 平台根据铸造人设定的交易条件在平台页面上架数字藏品并设置相关的销售信息。最

后，购买者登录交易平台，浏览销售页面，选定所要购买的数字藏品并通过数字钱包支付相应对价和平

台服务费后，获得所购买产品的所有权。此时购买者拥有数字藏品的所有权并非通过占有的方式来表现，

而是通过智能合同的自动执行来实现的。购买者支付对价后，即启动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即自动对该

数字藏品所属区块链上的 NFT 作出权属变更登记，并加盖对应的时间戳。此时。NFT 交易的流程结束，

购买者成为数字藏品的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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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FT 交易平台的性质定位 

从 NFT 交易的运行过程来看，NFT 交易平台属于电子商务平台[3]。理由如下： 
第一，类比电商平台如淘宝，淘宝仅仅是一个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具体的商品是由进驻淘宝的商家

提供的。淘宝为消费者与商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消费者通过浏览商家页面，选定商品，通过支付宝

这一支付平台，与商家达成交易。相同原理，在数字藏品交易中，出售人先将作品上传到交易平台，填

写相应基础信息并支付服务费：然后交易平台提供数字藏品铸造服务，将上传的作品铸造成出售人满意

的数字藏品，同时通过上架数字藏品，并设置数字藏品的销售页面；最后，购买者选定数字藏品支付对

价和相应服务费后，变更权属登记，成为数字藏品新的权利主体。通过与一般电商交易流程的对比，可

以论证出 NFT 交易平台具备电商平台的基本功能，属于电子商务平台[4]。 

第二，从相关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一般将 NFT 交易平台认定为电商商务平台，要求其承担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相应义务[5]。例如：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2)琼 73 民初 73 号民事判决书，法

院认为某科技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和相应注意义务。根据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 01 民终 5272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涉案 NFT 交易平台属于电子商务平台，

是专门提供 NFT 数字作品交易服务平台，属于信息网络服务提供平台，而非内容提供平台，基于 NFT
数字作品交易平台提供网络服务的性质、平台的控制能力、可能引发的侵权后果以及平台的营利模式，

原与宙公司应当对其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负有相对于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较高的

注意义务。综上所述，NFT 交易平台属于电子商务平台。因此，NFT 交易模式应当受到电子商务法的监

管。 

4. NFT 交易平台在电子商务法下的注意义务 

《电子商务法》根据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服务的不同，将电子商务平台分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

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由于提供服务

的不同，其注意义务也有所不同[6]。NFT 交易平台也是如此。根据 NFT 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中卖方入驻

方式的不同，可以将 NFT 交易平台分为注册制、申请制、邀请制[7]。注册制下的交易平台，买方与卖方

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即能入驻。而在申请制下的交易平台中，出卖人如果要入驻该平台，需要向交易平台

提交数字藏品著作权人的相关信息、数字藏品信息、数字业务的资质证明材料等信息，平台方审核通过

后才能入驻该交易平台。如果 NFT 交易平台采用要求制，则交易平台会邀请符合条件的商家入驻，没有

受到邀请的，则不能入驻。 

4.1. NFT 交易平台的属性认定 

1. 注册制下的 NFT 交易平台 
注册制下的 NFT 交易平台一般不参与数字藏品的铸造和销售，数字藏品均有商家自行铸造和销售

[8]。该交易平台通过向商家提供数字藏品的铸造、销售、交易等服务，从中获取相应的服务费。注册制

下的 NFT 交易平台营业模式单一化，其以向商家提供数字藏品额铸造、销售等技术服务为业，其主要收

入来源于收取数字藏品的铸造费和交易达成的服务费。因此，该交易平台应当属于技术服务提供者。 
2. 申请制下的 NFT 交易平台 
申请制下的 NFT 交易平台一般也不参与是指藏品的铸造和销售，与申请制相比较而言，其对入驻商

家的要求较高。NFT 交易平台一般要求入驻商家提供相应的材料，以证明该商家有铸造和销售数字藏品

的权利。在这情况下，NFT 交易平台没有介入数字藏品的铸造和销售，其仅仅提供的是铸造、销售、交

易数字藏品的技术服务。因此，该交易平台也应当属于技术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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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请制下的 NFT 交易平台 
邀请制下的 NFT 交易平台，可能是技术服务提供者，可能是技术服务和内容服务都提供的交易平台

[9]。之所以交易平台实行邀请制，其目的在于严格控制数字藏品的质量，以提交交易繁荣成功率，实现

收益的最大化。NFT 交易平台挑选商家的过程其实也是挑选数字藏品的过程。即交易平台主动对商家的

作品进行筛选，并对商家铸造的数字藏品进行宣传推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该交易平台既是技术服

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内容服务的提供者。在有些情况下，该交易平台可能还会主动铸造数字藏品。例

如国内京东旗下灵稀平台发售的“青绿纪念币”数字藏品就是由京东联合商家以京东吉祥物为设计原型

共同创作的，而灵稀平台主动参与数字藏品创作，属于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职能。 

4.2. NFT 交易平台上链前注意义务的认定 

前文对 NFT 交易平台进行了分类，包括技术服务提供者、技术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服务提供者兼具两

类。两种服务提供者在上链前注意义务的认定上存在差异。具体的注意义务认定需要以交易平台的类型

为基础，结合 NFT 数字藏品的特殊性及 NFT 数字作品交易模式、技术特点、平台控制能力、营利模式等

方面综合评判 NFT 交易平台的上链注意义务。 
1. 技术服务提供者 
技术服务者只要在上链前对作品进行形式审查，符合合法性要求即可。作为技术服务提供者的 NFT

交易平台其获利的唯一手段就是为平台内的商家提供技术服务，从未收取服务费或者相应的佣金。在这

种模式下，平台经营者对商家提供的作品是否为侵权作品的控制能力比较弱，平台的营业模式比较单一。

因此，应当认定该类交易平台在事前对作品的合法性审查应当为形式审查。即如果商家要求上链的作品

在形式上符合合法性要件，该平台提供了上链服务和交易服务，即使最终作品被认定为侵权作品，也应

当认定该交易平台尽到了事前审查义务。 
2. 技术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服务提供者兼具 
如果 NFT 交易平台属于既提供技术服务，也提供内容服务的平台，那么对该交易平台而言，其注意

义务较高，应当在上链前对作品的合法性作出实质审查，即审查作品是否存在著作权属争议、商家是否

提供了授权说明等情况。如果交易平台未尽到事前的实质审查义务，则该交易平台应当对作品侵权承担

侵权责任。第一，作为内容和技术提供兼具的主体，其对入驻该平台的卖方的控制能力强，其完全有能

力对作品是否侵权作出判断，一旦在上链之前未作出判断，导致上链后的数字藏品侵权，则可以推定该

平台怠于履行其审查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作为内容和技术提供兼具的主体，其营业模式多

元化，该平台既可以从提供服务中获利，也可以从销售自制的数字藏品中获利。根据收益与风险并存原

则，应当要求该交易平台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以求得收益和风险平衡。因此，对于属于既提供技术服

务，也提供内容服务的平台，那么对该交易平台而言，其注意义务应当较高，应当在上链前对作品的合

法性作出实质审查。 

4.3. NFT 交易平台上链后的注意义务的认定 

普通作品通过区块链技术成为数字藏品，数字藏品在交易平台上展出、交易。此时著作权人发现展

出的数字藏品侵犯其著作权，著作权人通知交易平台要求交易平台采取必要措施。此时如何认定交易平

台的注意义务？NFT 交易平台在作品上所承担的注意义务主要为被动的注意义务。只要在版权人发出有

效通知时，网络服务提供者迅速采取措施移除、断开对侵权内容的访问，仍然可适用“避风港”原则予

以免责[10]。因此，NFT 交易平台上链后的注意义务为平台在接收到著作权权利人的合格通知后，及时采

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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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NFT 交易平台的性质决定了该平台必须受到《电子商务法》的监管。但是由于该平台交易对象的特

殊性，即数字藏品，法律应当针对不同交易模式下的交易平台规定不同的注意义务，以实现收益与风险

的平衡。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属性下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指出 NFT 交易平台应当分为注册制、申请制、

邀请制。NFT 交易平台在电子商务法视野下的注意义务会随着交易过程和平台属性而发生改变。NFT 交

易平台在上链前，技术服务者只要在上链前对作品进行形式审查，符合合法性要求即可；技术服务提供

者与内容服务提供者兼具的交易平台应当在上链前对作品的合法性作出实质审查，即审查作品是否存在

著作权属争议、商家是否提供了授权说明等情况。NFT 交易平台在上链后的注意义务为平台在接收到著

作权权利人的合格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本文旨在通过赋予不同交易平台以一定的交易注意义务

使得纠纷得以在数字藏品交易之前化解，减少纠纷的发生，实现 NFT 交易市场的持续繁荣与发展，为 NFT
数字藏品的进一步普及化提供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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